高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高市监发〔2023〕13号

	


关于印发《高青县市场监管系统2023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》的通知

各监管所、执法中队、科室：
为做好2023年度全县市场监管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县局研究制定了《高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3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计划》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科学制定，动态维护。

（一）及时制定公开抽查计划。结合省、市局《计划》以及《高青县市场监管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），结合我县监管重点、专项整治工作部署等工作实际，研究制定县市场监管系统2023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，并及时通过县政府政务公开网站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山东）公示，并报市局备案。抽查工作计划因工作需要动态调整的，调整后的抽查计划于5个工作日内公示。

（二）实现《清单》事项全覆盖。对于省、市局《计划》部署的抽查事项，除检查实施层级为省、市级的事项外，县局将检查实施层级为省、市、县三级的抽查事项全部列入本级抽查工作计划，可按省、市、县局确定的抽查要求组织抽查，也可另行制定计划；另行制定计划的，其抽查比例、频次、时间等不得低于或晚于省、市、县局《计划》相关要求；对于《清单》中检查实施层级为县级的抽查事项，县局将结合工作实际自行确定抽查比例、频次、时间等具体要求，检查完成时间不晚于11月15日。

（三）提升部门联合抽查比例。要统筹组织市场监管系统内部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。按照“能联则联、应联尽联”原则，县级自主牵头组织开展检查的事项，部门联合抽查对象的数量应不低于总抽查数量的40%。要强化企业信用风险分类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的结合运用，所有抽查事项要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合理确定抽查比例和频次。

二、进一步提升抽查质效
（一）规范完成抽查任务。县局各相关牵头科室要做好检查任务的部署、督导、总结等工作，确保高质量完成检查任务。县局各有关科室在发起检查任务前，要制定工作方案。强化市、县联动，县局相关业务科室可根据工作实际与市局各相关牵头科室主动对接，在市局抽取检查对象后，县级同步检查，变多次检查为一次检查，变分散检查为联合检查，实现更大范围、更高水平的“进一次门，查多项事”。
（二）注重提升检查准确性。县局各监管所、执法中队、科室要规范执法过程，执法检查要全程留痕，确保执法检查合法、规范。执法人员要依法、审慎、准确判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结果，避免误判、误录，杜绝因误判检查结果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。要注重发现问题线索，做好检查结果后续处置，依法依规做好线索移交相关工作。
（三）科学统筹人员力量。要通过局所随机、所所随机、所内随机等多种人员匹配方式合理分配监管力量，避免因匹配不均衡、检查扎堆等原因造成检查质量下降。要加强智慧市场监管一体化平台、山东通移动监管模块应用，提升抽查检查效率，减轻基层执法人员负担。
(四)推进信用提升行动。首次被抽查企业的年度报告中，明显由于小数点点错原因致使数据错误扩大或减少，以及错误把系统默认的数据单位“万元”按“元”的数据填报，致使出现数据错误，且企业无主观故意并及时改正，未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可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；实际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与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不一致但能够联系到的，以责令改正方式限期变更登记，在期限内改正的，抽查结果不认定为“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取得联系”，可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；对规定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轻微差错行为，企业经指导后已改正的，其抽查结果可认定并按“未发现问题”或“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”进行标注。
三、其他要求
各科室、监管所、执法中队在工作中要注意积累经验，及时总结好的经验做法。各相关业务科室在具体抽查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要及时请示市局对口科室，县局将适时对检查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调度，对于未按《计划》完成抽查任务的视情予以通报。

附件：《高青县市场监管系统2023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》

高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
               2023年4月13日        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	高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3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

	序号
	权责清单事项
	抽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事项类别
	抽查比例及频次
	检查时间
	检查主体

	1
	对市场主体名称等登记事项的检查
	营业执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
	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
	一般检查事项
	企业抽查比例为2.1%,个体工商户抽查比例为0.1%，农民专业合作社抽查比例为3%，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抽查比例为50%，每年抽查1次
	4月-11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
	
	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
	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
	
	
	
	

	
	
	经营（驻在）期限的检查
	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
	
	
	
	

	
	
	经营（业务）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（业务）项目的检查
	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
	
	
	
	

	
	
	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或驻在场所的检查
	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
	
	
	
	

	
	
	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检查
	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》明确的暂不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行业企业
	
	
	
	

	
	
	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任职情况的检查
	企业
	
	
	
	

	
	
	法定代表人、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检查
	企业
	
	
	
	

	2
	对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公示信息的监督检查
	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
	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
	
	
	
	

	
	
	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
	企业
	
	
	
	

	3
	对价格行为的监督检查
	对经营者价格行为的监督检查
	市属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企业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不低于5%，每年抽查1次
	11月底前
	市级市场监管部门

	4
	对行政性、事业性收费的监督检查
	对国家行政机关、国家授权行使行政职能的单位、事业单位收费情况的检查
	市直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不低于5%，每年抽查1次
	11月底前
	市级市场监管部门

	5
	对直销活动的监督检查
	对直销企业及其直销活动的监督检查
	直销企业分公司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不低于20%，每年抽查1次
	4月-11月
	市级市场监管部门

	6
	对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监督检查
	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履行主体责任的检查
	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100%，每年抽查1次
	4月-11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7
	对拍卖活动的监督检查
	拍卖活动经营资格的检查
	企业、个体工商户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100%，每年抽查1次
	4月-11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
	
	文物经营活动经营资格的检查
	企业、个体工商户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100%，每年抽查1次
	
	

	
	
	为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提供交易服务的检查
	企业、个体工商户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5%，每年抽查1次
	
	

	8
	对合同行为的监督
	对利用合同不公平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检查
	通信运营企业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5%，每年1次
	4月-11月
	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9
	广告的监督检查
	药品、医疗器械、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主发布相关广告的审查批准情况的检查
	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
	一般检查事项
	1.抽查比例参照年报信息公示抽查比例确定；
2.抽查频次原则上每年1次，可根据工作实际确定
	4月-11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
	
	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建立、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、审核、档案管理制度情况的检查
	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
	一般检查事项
	1.抽查比例参照年报信息公示抽查比例确定；
2.抽查频次原则上每年1次，可根据工作实际确定
	4月-11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10
	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
	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获证企业监督检查
	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
	重点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20%及以上，抽查频次原则上每年1次，可根据工作实际确定
	4月-11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
	
	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
	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
	重点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20%及以上，抽查频次原则上每年1次，可根据工作实际确定
	4月-11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
	
	棉花等纤维质量监督检查
	棉花等纤维收购、加工、销售、承储企业
	重点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20%及以上，抽查频次原则上每年1次，可根据工作实际确定
	4月-11月
	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11
	对食品安全的监督检查
	对食品（含食品添加剂，不含特殊食品）生产企业的行政检查
	获证食品（含食品添加剂，不含特殊食品）生产企业
	重点检查事项
	食品生产企业抽查比例为1%，食品小作坊抽查比例为1%，每年抽查1次
	4月-10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
	
	对食品小作坊监督检查
	登记的食品小作坊
	重点检查事项
	
	
	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
	
	对食品销售者的监督检查
	食品安全风险等级为D级的食品销售者
	重点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5%，每年抽查1次
	4月-10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
	
	对餐饮服务经营者的行政检查
	风险分级为C、D级的餐饮服务经营者
	重点检查事项
	风险分级为C、D级的餐饮服务经营者1.5%，小餐饮经营者0.1%，每年抽查1次
	4月-7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
	
	对小餐饮食品安全的监管
	小餐饮经营者
	重点检查事项
	
	
	

	
	
	对生产环节的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、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食品安全的监督检查
	企业
	重点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8%，每年抽查1次
	4月-10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
	
	对经营环节的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、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食品安全的监督检查
	企业
	重点检查事项
	企业抽查比例为1%,每年抽查1次
	4月-10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12
	对制造、修理、销售、进口和使用计量器具，以及计量检定等相关计量活动的监督检查（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监督管理）
	在用计量器具监督检查
	医疗卫生机构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4%
	4月-11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
	
	
	使用安全防护工作计量器具的企业　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5%
	4月-11月
	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
	
	
	粮食购销领域有关单位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5%
	4月-11月
	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
	
	
	加油站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10%
	4月-11月
	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
	
	
	眼镜制配场所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7%
	4月-11月
	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
	
	
	集贸市场和商场、超市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5%
	4月-11月
	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13
	对能源计量进行监督管理
	能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
	应实行能效标识管理的产品的生产企业
	一般检查事项
	生产企业抽查比例为10%
	4月-11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14
	对水效标识进行监督检查
	水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
	应实行水效标识管理的产品的生产企业
	一般检查事项
	生产企业抽查比例为30%
	4月-11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15
	对商品量计量和市场计量行为的监督检查
	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国家计量监督专项抽查
	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2%
	4月-11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16
	对推行法定计量单位监督检查
	计量单位使用情况专项监督检查
	综合类报纸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60%
	4月-11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17
	对计量技术机构的监督管理
	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专项监督检查
	市、区县级计量技术机构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20%
	4月-11月
	市市场监管部门，委托当地计量技术机构检验

	
	
	
	各级专项计量授权机构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30%
	4月-11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18
	地方标准监督检查
	地方标准监督检查
	行业主管部门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5%，每年抽查1次
	5月-11月
	市级市场监管部门

	19
	团体标准监督检查
	社会团体自我声明公开的团体标准
	社会团体组织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3%，每年抽查1次
	5月-11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20
	企业标准监督检查
	企业自我声明公开执行标准
	企业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1%，每年抽查1次
	5月-11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21
	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
	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
	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8%，每年抽查1次
	4月-11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22
	对认证活动监督检查
	自愿性认证活动监督检查
	认证机构、获证组织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根据监管实际确定，每年抽查1次
	4月-11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
	
	
	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监督检查
	认证机构、获证组织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根据监管实际确定，每年抽查1次
	4月-11月
	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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